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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可能認購事項的自願性公告

本公告乃由中國金屬資源利用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自願作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六日，本公司已

與綿陽科技城發展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科發」）訂立不具法律約束力之框架協議

（「科發框架協議」）。根據科發框架協議，科發擬（其中包括）認購本公司股份（「科

發認購股份」），代價為人民幣 300,000,000元以上（「科發可能認購事項」）。科發可

能認購事項所得款項的擬定用途將包括但不限於償還本集團欠付科發本金為人民

幣300,000,000元的委託貸款。

科發可能認購事項受限於若干先決條款，包括：

(1) 本公司與科發訂立有關科發可能認購事項的具法律約束力之協議；

(2) 本公司已宣佈擬發行科發認購股份，且聯交所已批准科發認購股份上市，以

及有關批准於交割前並無撤回；

(3) 本公司已就科發框架協議（包括特別授權）項下擬進行交易取得一切所需同意

及批准（包括本公司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的批准），並符合及全面遵守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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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及法規（包括但不限於上市規則以及開曼群島及香港相關法規），且有關

同意及批准直至交割日期止仍然有效，而有關當局並無實施任何規則或法規

以禁止或嚴重拖延發行科發認購股份的履行及交割；

(4) 科發已就科發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取得一切所需同意及批准（包括但不限

於相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的批准），並符合及全面遵守相關法律及法規；

及

(5) 已根據中國及香港法律就科發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獲取╱完成所有有關

批准及╱或備案，包括但不限於經營者集中的批准，及就外商投資事宜而

言，應向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部門、商務部門、國家外匯管理局部門及其授權

銀行辦理的備案。

本集團認為科發可能認購事項將 (1)減少本集團於未來的利息開支； (2)進一步優化

本集團的資本結構；及 (3)大幅度加強本公司股東基礎。

倘科發框架協議進行至簽署具有法律約束力之協議，則目前預計本公司將向其股

東尋求特別授權，而科發可能認購事項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獲得股東批准。本公

司將於適當時候根據上市規則就科發可能認購事項另行刊發公告。

本公司謹此強調科發可能認購事項受限於（其中包括）簽署具有法律約束力之協議

以及其尚待協定之條款及條件。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科發可能認購

事項未必會實現。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及其他證券時務請

審慎行事。

香港，二零二零年七月十六日

承董事會命

中國金屬資源利用有限公司

主席

俞建秋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四位執行董事，分別為俞建秋先生（主席）、

鄺偉信先生、黃偉萍先生及朱玉芬女士；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李廷

斌先生、潘連勝先生及任汝嫻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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